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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我家狗狗才3岁，之前吃了地上有毒的东西，

一下子就完了。”7月4日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燕保

康润家园小区，李月虹（化名）提起一个多月前发生

在小区里的毒杀犬只事件，仍伤感不已。今年5月，

包括她自己的宠物狗乐乐在内，小区共有20多只宠

物狗相继被毒死，其中包括泰迪、边牧、中华田园犬

等，犬只体内检出了鼠药成分。

　　这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

现，毒杀犬只事件在多地时有发生。今年5月，河北廊

坊一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养的两只边境牧羊犬突

然死亡，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原因是食入含有鼠药

的剧毒物。近日，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被告人用弓弩

和毒镖射杀犬只，再进行简单加工处理后贩卖。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如果行为人是向私人场

所他人所有的犬只投毒，在犬只价值较高的情况

下，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是在住宅小区公共

区域、公园等公共场所投放对犬类具有毒害性的物

质，情节严重的，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小区宠物狗被毒杀多发

　　7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燕保康润家园小区，李

月虹正围着健身广场健走，她的宠物狗乐乐在今年

5月的毒杀犬只事件中死亡。

  李月虹去年秋天带着乐乐搬到该小区居住，每天

带着它遛弯。事发当天，她看望母亲后回到家像往常一

样带着乐乐下楼遛弯，中间让它自己在健身广场周边

活动。没过多久，李月虹发现乐乐突然倒地，口吐白沫、

抽搐不止，一会儿就没了呼吸。她正痛心时，听邻居议

论说小区最近死了不少宠物狗，警方正在调查这事。

  听到这里，李月虹赶紧报了警，她也了解到更

多信息：有人将疑似掺了毒药的猪蹄、肘子、肉丸、

火腿肠等，放在宠物狗经常活动的地方，小区已有

泰迪、边牧、中华田园犬等20多只犬遭毒杀。

　　不久，对死亡犬只的检测结果出来了：犬只的胃内

容物中检出氟乙酸（鼠药成分），怀疑有人故意投毒。

　　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侦查，案件正在办理之中。

　　在居民健身广场，一位正在健身的老人对小区

犬只接连被毒杀仍心有余悸：“现在是狗吃了这些东

西死了，如果是小孩子误食问题就更大了。”还有一位

居民气愤地向记者表示，不知道投毒的人怎么想的，对

“毛孩子”怎么下得了手？！

  有过同样遭遇的，不只是燕保康润家园小区的

居民。家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某小区的张女士告

诉记者，她所在的小区近日也有人毒杀犬只，目前

已有5只宠物狗中毒死亡，还有3只正在抢救，其中

包括她家的宠物狗花花。

　　张女士向记者回忆说，事发当晚，她在小区社

交群里看到业主们讨论有人毒杀犬只，就告诉父母

缩短遛狗时间。晚上花花回家时，还一切正常，等到

了第二天凌晨3点半左右，花花开始在家中四处乱

撞，还碰碎了花瓶，“走路不稳，并且极度恐惧，对着

空气大叫，不到半个小时就死亡了”。

　　“希望投毒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张女士气愤道。

　　家住河南省郑州市的陈女士告诉记者，今年1

月以来，她家附近已有不少犬只中毒身亡。

　　陈女士提供的照片显示，事发地的台阶上有不少

切碎的火腿肠，沾着粉红色的粉末，“根据形状颜色，

初步判断是异烟肼（一种抗结核药，常被用于毒犬）”。

  “投毒的路段经常有小狗路过，并且该片区域没

有监控，投毒者很可能是故意为之。”陈女士推断说。

  根据公开信息，毒杀犬只的事件在多地都有发生。

  去年10月，成都市温江区一小区内多只宠物犬突然

死亡。仅去年10月20日至25日，事发小区附近宠物医院就

收治了5条来自这个小区的中毒犬只，最终均死亡。

  今年2月25日，云南昆明马街春雨阳光小区业主反

映，1月30日，小区有5只宠物狗先后死亡，均是中毒。而

在去年前年，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好几次。

不应偏激应对一毒了之

　　即便不是在小区等公共场所，宠物狗依然面临

被毒杀的风险。

　　今年5月，河北廊坊一网友发布视频称，自己在

别墅院内养的两只边境牧羊犬疑似被人投毒致死。

据其介绍，5月15日下午，他们全家人出门后，院中

的两只边境牧羊犬被人隔墙投掷了有毒的食物。他

当晚回家后发现两只犬均已死亡，随即报警。有关

方面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显示，两只犬死亡原因是食

入含有氟乙酸的剧毒物。

  该当事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搬来

才一天，狗曾经被邻居大声辱骂。警方已经锁定投

毒者是其邻居，警方在该邻居的衣服口袋内检测出

了氟乙酸成分，这与两只死亡边牧毒化检测一致。

  对此，有网友认为，一有不满就投毒，这太可怕

了，也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还有网友评价，

在公共场所给犬只投毒，给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

风险，甚至可能出现幼儿误食的情况，对这种行为

一定要依法严厉打击。

　　同时，也有网友直指养犬人应对自己的行为予

以反思。有网友表示：家人都特别怕犬，尤其是体型

较大的犬，遇到不拴绳的犬就僵在原地不敢动，“养

犬人也该想想，遛犬不拴绳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他

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网友说，这也是一些不良养犬

人扰民的后果，犬到处拉屎撒尿，养犬人不清理，甚

至犬伤人事件屡屡发生，必须对养犬人严加管教。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伟认为，因饲养宠

物发生纠纷时，应当诉诸合理、合法的手段解决矛

盾，而不应采取“一毒了之”的违法甚至犯罪手段偏激

化应对。与此同时，养犬者也要按照相应管理规定，文

明饲养、严格自律，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破坏公共

环境卫生，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毒狗违法甚至触犯刑法

　　有受访者说，自己所在小区之前也发生过毒杀犬

只的事，最终不了了之，“这种投放毒物行为不用负法

律责任吗”？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黄忠认为，投毒致

他人犬只死亡，投毒者首先应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根

据民法典规定，如果犬只是宠物犬等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投毒致他人宠物犬死亡且造成他人严重精神

损害的，被侵权人还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依据民法典规定，饲养犬只等动物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如果

犬只等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尤其是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他人损害时，其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可

能要承担行政责任。”黄忠提醒说。

  在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孙志

强看来，投毒杀犬在实践中不仅会产生相应的民事纠

纷，也可能因为事件严重程度而涉及刑事法律责任，

具体的责任分析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同时要审查其是

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惩罚性，

即犯罪是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已有人因毒犬被判刑。2021年11

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某小区居民沙某、王某因不

满小区业主在遛宠物犬过程中放任犬只在小区草

坪上肆意拉尿，向小区草坪等公共区域投放涂抹鼠

药的食物毒杀犬只，导致11条犬只中毒死亡。

  不久，沙某、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二人对自己

的行为供认不讳。2022年6月，法院以沙某犯投放危

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以王某犯投放

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副

支队长贾永立介绍说，在实际案例中分多种情况，

既要看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又要看他的客观行

为造成了什么后果。结合他们之前的办案经验，对

于毒杀犬只的行为，基本上按投放危险物质罪受理

报案然后立案侦查。

　　孙志强说，如果投毒的地点是公共场所，这种

行为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

在公共场所投毒，不仅可能危及犬只的生命安全，

还有可能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受访专家认为，向他人犬只投毒的行为，是否

具有触犯刑法并构成犯罪的危害性，需要根据个案

具体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刚认为，构成投

放危险物质罪，一般要求投放的物质对犬类和人类

都具有毒害性，但在造成大量犬只死亡的重大财产损

失情形下，投放物质哪怕对人类不具有毒害性，也可

能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情节严重的判定，主要根据

投放的次数、投放的数量、投放物质的毒害性程度、投

放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节来综合判定，并不是一概

按照犯罪认定，情节轻微的可予以治安处罚。

　　田刚进一步分析说，当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投放

对犬类和人类都具有毒害性的物质，意图毒杀犬

类，但是被人类误食时，一般按照投放危险物质罪

从重处罚，如果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将

按照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结果加重犯予以认定。

　　在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

荆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犬成为许多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养犬行为应当本着不给别人添麻

烦的理念，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比如外出遛犬必须牵

好犬绳等。同时，遇到涉犬矛盾时，务必保持冷静，通

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采取报复性的私力解决办法，

只会加深矛盾，可能导致违法甚至触犯刑法。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鹤霖 王家梁

　 “鬼秤”是指经过非法改装的电

子秤，常被不法商家用于“一键增

重”。《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

在废旧金属回收站行业，出现了

一种变相“鬼秤”，只需对着地磅

点击遥控器，就能让磅上原本货

车上的货物瞬间减重。这让一些

回收人员发现“商机”，并从中谋取

私利。

  “地磅作弊”类诈骗案件屡屡

发生，有些案件不仅涉案金额巨

大，而且严重威胁计量安全，引发

经济纠纷，甚至可能引发质量事

故和安全事故，需要引起重视。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人民检察

院近日依法对一起“地磅遥控”诈骗

案向同级法院提起公诉。

回收站老板遇怪事

过磅吨数瞬间跳转

  “张某货车过磅的时候，我当时

在磅房里看磅表，看见磅表上显

示的过磅吨数从15吨一瞬间跳成

13吨！”

  毕节市纳雍县某废旧金属回收

站的蒙老板当时还以为自己眼花

了，“从事废铁回收多年，磅表跳磅

这种怪事还是头一次遇到”。

　　蒙老板虽然当时没在意，但越

想越觉得蹊跷，设备怎么会突然坏

掉呢？直到蒙老板将磅表拆开，才发

现过磅秤内被安装进一个芯片。

　　蒙老板将芯片拍照发给销售过

磅秤的商家，商家表示出厂时未安

装该芯片，过磅秤被人做了手脚。蒙

老板怀疑是张某做的，可口说无凭，

他决定在张某下一次购买废铁的时

候抓现行。

　　过了几天，张某又来到回收

站，从货车驶进回收站开始，蒙老

板两眼就死死盯着磅表：“果然，

我看见张某货车过磅时，磅表显

示的吨数从10余吨一直掉到了8吨

才停止。”

　　蒙老板觉得对磅秤做手脚的人

应该就是张某了，便和其他几个回

收站的合伙人将张某团团围住。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满满

一车废铁，怎么只有8吨呢？连我都

不是很相信！”张某佯装不知，试图

抵赖。蒙老板等人急得团团转，如果

这次放过张某，可就损失大了。

　　“报警！”蒙老板见张某百般

抵赖，便拨通了报警电话。

买遥控芯片做手脚

团伙分工施行诈骗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张某见无可辩驳，只得如实将事情经过

和盘托出，之后，颜某、何某、伍某等涉案人员也相继到案。

　　张某几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让磅表显示的过磅吨数减

少的？

  原来，张某平时主要从事废铁回收，但嫌利润不高，想着要是

能多发点财就好了。一日遇见生意朋友颜某，两人见面小聊了一会

儿后，一个计谋涌上心头：买一个遥控芯片来给回收站的磅秤做

手脚。

  随后，张某、颜某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了昆明一个叫“X哥”的男

子，从他手里采购干扰器并学习了安装方法，两人将其视作“致富

神器”。为更好作案，两人又联系何某及货车司机伍某，商量着4人

一起来做这件事，赚得的钱平分。4人便一起到云南蒙自市、贵州威

宁县等地踩点，寻找作案目标。

　　直到张某路过毕节市纳雍县蒙老板等人的废旧金属回收站

时，发现该回收站看管不严，大门敞开随进随出，极易得手。很快，

他们在该回收站的地磅内安装了芯片。

　　万事俱备后，在接下来几天，他们多次到该废旧金属回收站

购买废铁，在装载废铁的货车过磅时，操作遥控设备使地磅显示

实际吨量减少，得逞后，几人将废铁卖往贵州威宁县、六盘水等

地。4人利用上述方式减少废铁过磅吨量15吨左右，非法获利4万

余元。

缺斤短两涉嫌诈骗

商家增强风险防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几人自以为诈骗伎俩天衣无缝，可很快

就被人识破，张某等人在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诈骗过程。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张某、颜某、何某、伍某采取先在他人

经营使用的磅秤上安装电子设备，后在向他人购买废旧金属时使

用遥控器操作事先安装的电子设备，人为减少磅秤的称重数量，使

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少收取货款的方式非法牟利4万余元，属于我

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考虑到张某等4人能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

交代事情的经过，认罪认罚态度较好，且已经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

所有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但法律的高

压线不能触碰，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涉嫌诈骗罪对4人提起

公诉。

　　法院认为4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但具有自首、认罪认罚、赔

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的从轻、减轻和从宽处罚情节，最终，以犯诈

骗罪分别判处张某、颜某、何某、伍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缓刑1年6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承办检察官提醒，市场经营中经常出现缺斤短两的现象，多数

人对此见怪不怪，殊不知，多次欺诈数额较大的，将构成诈骗罪受

到法律制裁。本案中张某、颜某、何某、伍某通过遥控器篡改过磅秤

吨量诈骗他人，本想获利却因此获刑，广大商家要以此为戒，做生

意要讲求诚信，不要因“小聪明”触碰法律“红线”。

　　此外，承办检察官注意到，张某等人运用干扰器实施诈骗，并

屡屡得手，除了这种技术获取容易、操作简单外，被骗企业管理中

存在诸多漏洞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如地磅设置位置距离大

门、院墙较近，极易被操控；在过磅监管、安全检查、巡查等方面工

作不到位。

　　检察官提醒，回收废旧金属的时候，企业和个人使用地磅称重

前要做好地磅的检查、维护工作，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过磅时让工

作人员陪同监督，警觉有无数量异常等现象，谨防上当受骗，如遇

诈骗行为要及时报警，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惩罚。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安  雪

　　

　　金先生在参加一场足球比赛时，因对方球员断

球“犯规”受伤，遂诉至法院向对方球员索赔。近日，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这起侵权纠纷案，认

定对方球员杨先生对金先生摔倒受伤不具有故意或重

大过失，依法驳回了金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据了解，金先生与杨先生均为足球爱好者，在

2023年11月举办的一场足球友谊赛中，杨先生为防

守出脚断球与金先生产生了“对脚”（用脚进行对

抗），导致金先生摔倒受伤，后金先生前往医院检

查，确诊为右手掌骨骨折，并进行了手术治疗。

　　金先生称，杨先生断球时有明显违反足球规则

的动作，才导致他摔倒受伤，因此要求杨先生赔偿

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相关经济

损失。

　　对此，杨先生并不同意赔偿。他认为，当时进行

的是一场友谊赛，并没有裁判，当时二人同时踢到足球

产生了“对脚”，之后金先生因惯性作用摔倒；足球运动

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金先生自愿参加足球比赛，在比

赛过程中受伤，应该自己承担风险。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

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

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足球比赛是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金先生

作为成年人及足球爱好者，理应充分知晓参加足球

比赛的风险。金先生因参加比赛而受伤，要求杨先

生承担侵权责任，应举证证明杨先生对损害的发生

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法院认为，是否违反体育规则可作为判断行为

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考量因素，但是违反

体育规则并不等同于具有法律上的故意或重大过

失。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场监控录像，金先生

受伤虽系因杨先生断球这一行为所致，但杨先生的

这一行为系为了争夺足球的控制权，并非直接针对

金先生的人身。

　　综合考虑足球比赛固有的风险、当事人的技术

水平、杨先生的动作意图和幅度，可以认定杨先生

对金先生摔倒受伤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故金先

生要求杨先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

依据，法院依法驳回了金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金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犯规是否一定会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

该案的房山法院长沟人民法庭法官刘威解释称，球场

上的犯规，只是裁判维护比赛秩序的一种手段，并不意

味着犯规球员必然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刘威提醒，足球比赛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体育

比赛活动，参加者在参赛前应充分认识到此类赛事活

动存在的潜在风险，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正确使用比赛

装备，并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技术水平等量力而行，

以尽量减少踢球当中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参加者在享

受运动带来的乐趣的同时，可以通过购买必要的保

险等措施，为自身权益提供“兜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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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杀犬只情节严重的涉刑事犯罪
专家解读向他人犬只投放有毒物质行为

踢球“犯规”致人受伤被判无需担责

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人犬矛盾
□ 陈磊

  多地近日发生的毒杀犬只事件挑动着公众的

神经，也再次将养犬引发的矛盾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不禁让人深思：人与犬的矛盾为何显得如此突出

与尖锐？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犬只进入千家万户，

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寄托情感的宠物。尤其是对城市

里的老年人来说，犬只更是他们的精神慰藉和排遣

孤独的家庭一员。

  我们应该认识到，投放危险物质毒杀犬只，表

面上是人与犬的矛盾，归根结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 养犬人与不养犬人之间的矛盾，缓解乃至

解决这一矛盾，从城市治理的角度，建构完善城市

养犬规则成为一种现实需求。

  律者，定分止争；法者，迁善远罪。

  从立法角度，动物防疫法规定，个人携带犬只

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

施，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因此，养犬人应依法

养犬，确保犬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扰乱公共

秩序，例如携犬出户时牵着犬绳，避免犬只伤害他

人；防止遛犬途中产生的粪便对环境造成污染等。

  从执法角度，各个职能部门应该严格执法，加

快完善犬只管理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养犬

行为进行处罚，同时要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善待犬

只，让犬只享有应得的动物福利。社区管理方也应

该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对社区路面、草坪等区域进

行清理，防止犬只误食有毒物质；完善社区公共区

域监控等设施，有条件的在社区设置专门的遛犬区

域。同时，依法对投放危险物质毒杀犬只的行为进

行惩治，保护养犬人合法权益。

  唯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

解决矛盾，让法律发挥主导性、引领性作用，方能实

现养犬人与不养犬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